
省生态环境厅 省自然资源厅
关于发布江苏省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
管控和修复名录（第四批）的通告

根据《土壤污染防治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名录由省级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会同自然资源等主管部门制定，按照规定向社会公开，并根据风险管控、修复情况适时更新。结合近期开展的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评估、风险管控和修复效果评估及评审情况，江苏省生态环境厅会同江苏省自然资源厅形成了《江苏省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名录（第四批）》（以下简称名录），现予以公布。
一、新增列入名录地块
根据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评估情况，将常州武进区武南河南侧、凤栖路东侧地块内绿地规划区域等3个地块新增列入名录管理。
二、移出名录地块
根据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修复效果评估情况，将原无锡宝露印染有限公司地块等3个地块移出名录。
三、有关要求
（一）列入名录的地块，不得作为住宅、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未达到土壤污染风险评估报告确定的风险管控、修复目标的建设用地地块，禁止开工建设任何与风险管控、修复无关的项目。
（二）对列入名录的地块，土壤污染责任人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以及土壤污染风险评估报告的要求，采取相应的风险管控措施，并定期向地方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报告。
（三）移出名录后需要实施后期管理的地块，土壤污染责任人、土地使用权人应当按照要求实施后期管理。


附件：江苏省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名录（第四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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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江苏省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名录（第四批）
	序号
	设区市
	县（市、区）
	地块名称
	地址
	四至范围
	面积（m2）
	实施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责任主体
	调整情况

	1
	常州
	武进区
	武南河南侧、凤栖路东侧地块内绿地规划区域
	武进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武南河南侧、凤栖路东侧地块内的西侧区域
	4898
	武进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市政服务中心
	新增

	2
	泰州
	泰兴市
	原江苏中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地块
	泰兴虹桥八圩村
	东临疏港路，西至七圩港，南靠长江江堤，北接珊七线
	118600
	泰兴市虹桥园工业开发有限公司
	新增

	3
	盐城
	亭湖区
	盐城钢管厂有限公司污染地块
	江苏省盐城市亭湖区文港北路83号
	开放大道以东，文港北路以西，小洋河以北，海纯东路以南
	20266.7
	盐城市亭湖区人民政府毓龙街道办事处
	新增

	4
	无锡
	惠山区
	原无锡宝露印染有限公司地块
	无锡市惠山区前洲街道前洲社区
	南面小学，北面道路，东西道路
	18000
	惠山区人民政府前洲街道办事处
	移出

	5
	南通
	崇川区
	原南通万达锅炉（北）地块
	崇川区任港路51号
	北：任港河，西：农民开垦的菜地，南：任港路，东：外环西路
	61984.31
	南通产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移出

	6
	泰州
	兴化市
	文林南路东侧，南官河西侧地块
	江苏省泰州市兴化中和路北侧、文林南路东侧
	东至南官河，西至文林路，南至现状河道，北至孙家河
	102500.3
	兴化市新城亿恒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移出



